佛山市公安局关于“佛山市公安局局机关食堂食品原材料配送资格标”项目招标公告
深圳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受佛山市公安局的委托，对佛山市公安局局机关食堂食品原材料配送资格标进行公开招标采购，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投标。
一、采购项目编号：440601-201805-204-0002
二、采购项目名称：佛山市公安局局机关食堂食品原材料配送资格标
三、采购项目预算金额（元）：资格标
四、采购数量：本项目分为4个分包，详见《招标文件》。
	分包编号
	分包名称
	拟确定的供应商

	分包一
	茶叶包
	6家

	分包二
	食品包
	6家

	分包三
	水果包
	6家

	分包四
	食材包
	10家


注：投标人仅能对一个分包进行报名，不能同时报多个分包。

五、采购项目内容及需求(采购项目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1、详见《招标文件》

2、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11〕181号）、《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号、《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04〕185号）。
六、供应商资格(领取采购文件所需资料)：
参加本项目投标的供应商除应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供应商资格条件外，还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1、投标人须是中国大陆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个体工商户或其他组织，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有从事本项目的经营范围和能力；

2、供应商需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供应商的信用记录，并提供网页查询结果截图作为证明材料。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者，拒绝其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处罚期限届满的除外）。采购人和采购代理将在上述渠道复查供应商的信用记录，并如实报告本项目评标委员会。若供应商自查结果与采购人或采购代理复查结果不一致，本项目资格性审查委员会将以采购人或采购代理的复查结果为准。

3、投标人必须具有有效的《食品流通许可证》（或由地级市或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卫生许可证》；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分包资格要求：

分包一：茶叶包、分包二：食品包、分包三：水果包

（1)
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合法运作的独立法人机构或个体工商户，具有从事本项目的经营范围和能力，有独立的经营场地，须提供营业执照副本的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2)
投标人必须提供《食品流通许可证》或新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卫生许可证》。

分包四：食材包

（1）
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合法运作的独立法人机构或个体工商户，具有从事本项目的经营范围和能力，有独立的经营场地，须提供营业执照副本的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2）
禽畜肉类、及蔬菜供应服务资格

1）
投标人若是肉类屠宰厂（场）必须提供以下资质证明：《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2）
投标人若是经销商或者供应商的，必须提供以下资质证明：《食品卫生许可证》或《食品流通许可证》或新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3）粮油及干货副食和调味品供应服务资格

1）
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合法运作的独立法人机构或个体工商户，具有从事本项目的经营范围和能力，有独立的经营场地，须提供营业执照副本的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2）
投标人必须提供以下资质证明：《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证》、《食品卫生许可证》或新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七、符合资格的供应商应当在2018年7月3日至2018年7月10日期间（办公时间内，法定节假日除外）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分包（人民币），售后不退。
报名指引：

1、本项目不接受现场报名和现金支付方式购买招标文件，仅限网上报名和银行汇款方式购买。供应商必须以与其投标供应商名称相一致的对公账户进行汇款（对公账户网银汇款或以投标供应商名称到银行现金汇款），汇款或转账凭证上请注明信息：“佛山市公安局局机关食堂食品原材料配送资格标+分包编号”招标文件费。

2、购买标书账户信息：

（1）收款单位：深圳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2）收款账号：44502801040003349
（3）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怡海支行
注：如需邮寄另加人民币60元特快专递费，售后不退。在任何情况下本代理机构对邮寄过程中发生的迟交、遗失和不可抗力的情况等都不承担责任。
3、报名需提供的资料（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1）购买标书的汇款凭证复印件；

（2）《购买采购文件登记表》；

（3）参考本公告第六点供应商资格，每个分包需要提供的资料。
请将以上报名所需资料加盖公章并扫描发送到我司邮箱，以投标人公司+项目名称+分包编号作为邮件主题发送至以下邮箱：1573813220@qq.com。
八、投标截止时间：2018年7月26日09时30分。
九、提交投标文件地点：佛山市禅城区市东下路2号之一一座3楼开标室。
十、开标时间：2018年7月26日09时30分。
十一、开标地点：佛山市禅城区市东下路2号之一一座3楼开标室。
十二、本公告期限（5个工作日）自：2018年7月3日至2018年7月10日止。
十三、联系事项:
（1） 采购人：佛山市公安局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大道北8号
联系人：魏小姐  联系电话：13929900158
（二）采购代理机构：深圳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石龙北路60号(东成财智中心)3幢10层12号
       联系人：杨小姐       联系电话：15015515447、0757-86762821
传真：0757-86762821     邮编: 528000  
（三）采购项目联系人：杨小姐  联系电话：15015515447、0757-86762821
附件：1.招标文件（详见广东省政府采购网）

2.委托合同（详见广东省政府采购网）
        发布人：深圳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发布时间：2018年7月3日
